
 18

 

 

 

 

 

 

 

 

圖 11  環保標章商品影片介紹 

 

 

 

 

 

 

 

 

 

圖 12  有獎徵答活動現況 

 

 

 

 

 

 

 

 

 

圖 13  有獎徵答民眾踴躍參與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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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次活動主辦單位特將本署「綠色生活在臺灣」展示攤

位，安排於整體活動之主要出入口處，其良好之規劃動

線，以讓參觀民眾皆可至本展示攤位參觀。本署為讓香

港民眾了解綠色生活及認識環保標章，透過掛軸展示推

廣環保標章、碳標籤產品及綠色生活及消費觀念，由專

人向參觀之香港民眾介紹與講解（圖 14），另展示環保

標章及碳標籤認證通過產品，供香港民眾認識標章產品

（圖 15-16），並規劃「拼出好樂活活動」，製作具有

LOHAS 圖案的臺灣及環保標章、碳標籤圖示的拼圖，於

展覽期間之參觀民眾參加好樂活活動，正確拼出完整圖

案，即致贈環保小禮物一份，讓參觀民眾認識臺灣及綠

色生活觀念。活動拼圖如圖 17 所示。 

 

 

 

 

 

 

 

 

圖 14  專人向參觀之香港民眾介紹與講解 

 

 

 

 

 

 

 

圖 15  袁紹英處長向外籍人士介紹與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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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本署環保產品展示攤位及參展同仁 

 

 

 

 

 

 

 

 

 

圖 17  拼出好樂活拼圖圖樣 
 

4. 本次活動以綠色生活在臺灣為主題，充分展現綠色生

活、節能減碳及環境教育等具體環保成果，引領在地的

大專院校等單位及師生參觀及詢問環保事務推動情形。

本署藉此次參與國際活動交流機會，在為期三天的活動

中反應熱烈，計有香港大紀元報、新假期週刊、互動媒

體有限公司、新城廣播公司等媒體採訪，已達媒體聚焦

及露出成效，並吸引逾 4,000 人次入場，將綠色生活及

消費的豐碩成果與寶貴經驗推展至國際舞臺，讓香港市

民透過不同角度認識「樂活」的生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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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與會心得 

本次「香港樂活博覽 2012」活動主辦單位「盈柏廣告策劃有限公司」

鑑於本署「2011 綠色生活博覽會」成果極具成效，值得引薦至香港推廣，

誠摯邀請擔任活動支持單位，並提供免費展示攤位，以利綠色生活及消

費之推動暨環保產品展示，另邀請環保標章、碳足跡標籤等環保業者參

展，以拓展我國綠色商機。此次參展分享我國推動綠色生活之經驗和環

保生活概念，並與香港環保局環保署人員會面進行交流及建立溝通平

臺，另與香港環保標章組織之環保促進會(Green Label)會面，了解環保

標章、碳標籤產品推動及公私部門綠色採購現況，以作為推動機關綠色

採購及規劃第二型環境保護產品認可制度計畫之參酌。 

一、活動辦理成果 

(一) 香港樂活博覽 2012 活動，展覽主題包括「愛心都市農夫體驗」、

「有機市集」、「生態全接觸」、臺灣生態及休閒旅遊資料及「能

醫又自醫」等，帶領民眾邁向環保又健康的理念。本署以「綠色

生活在臺灣」為主題，展示食、衣、住、行、育樂各種生活層面

環保概念，讓參觀民眾對臺灣有所認識及綠色生活有所省思。 

(二) 本署藉由此次參與國際活動交流之機會，並以「綠色生活在臺灣」

為推廣主題，在為期三天的活動中反應熱烈，吸引逾 4,000 人次

入場，將本署推動綠色生活及消費的豐碩成果與寶貴經驗行推展

至國際舞臺，讓香港市民透過不同角度認識「樂活」的生活模式，

共同為全球永續盡一份心力。 

(三) 本次活動內容包括有機食品（32 攤）、環保節能產品（26 攤）、

渡假旅遊（14 攤）及養生食療（8 攤）等 80 個攤位展示、舞臺節

目時間、DIY 實作及樂活講座等。本署於舞臺進行「綠色生活在

臺灣」講座與有獎徵答外，並播放善騰公司、歐萊德公司環保產

品簡介影片及說明產品環保理念及介紹，受到當地及大陸的環保

團體、大學校院、環保產業界及民眾的詢問與經驗交流，成功推

廣臺灣優質綠色產品與拓展國際舞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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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活動交流效益 

(一) 本次活動與香港、大陸、臺灣相關產官學界等逾 40 個單位交流，

且與產官學等單位及香港民眾互動熱烈，推廣優質臺灣綠色產品

與樂活生活觀念，拓展臺灣國際舞臺與綠色消費經驗分享。 

(二) 本署參與博覽會除推廣綠色生活外，亦積極聯繫香港環保標章組

織單位之環保促進會(Green Label)，邀請該會何惠萍行政總幹事

出席該活動，並面談綠色生活推廣及機關綠色採購經驗，進一步

了解國際動態與推動現況，以作為後續推動措施之參酌。 

(三) 本署於博覽會推廣攤位設置食、衣、住、行、育樂及標章介紹等

掛軸，並經工作同仁詳盡講解意旨，獲得國際組織地球之友

(friends of the earth)、中小企際聯盟、商界環保協會、綠色生活教

育基金會、綠田園基金會、香港螢火蟲研究協會、綠色生活教育

基金會等 7 個民間環保單位支持與讚揚，並互留資訊以供後續環

保事務推廣交流。 

(四) 本次活動以綠色生活在臺灣為主題，充分展現綠色生活、節能減

碳及環境教育等具體環保成果，引領在地的香港中文大學、香港

大學、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城市大學專上學院、香港浸會大學等

單位及師生參觀及詢問環保事務推動情形，其中香港城市大學專

上學院、香港浸會大學表示近期將來臺參訪我國大專院校，屆時

將來署參訪交流。 

(五) 本活動展覽期間，計有香港大紀元報、新假期週刊、互動媒體有

限公司、新城廣播公司等媒體單位，進一步瞭解參與活動目的、

本署推動情形及展示推廣內容，並作相關推廣資訊傳遞，已達媒

體聚焦及露出成效。 

(六) 本活動展覽期間，計有香港環保綠色產業如綠色概念公司、億達

再生資源有限公司、興業連氏有限公司、綠色未來概念公司、英

久先生醫療健康產品公司、賓仕洋行、新界蔬菜產銷合作社等 7

個單位，積極了解目前我國環保事業發展現況，並表示願意進行

產業資訊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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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本次活動主辦單位亦邀請臺灣休閒農業發展協會參展，該協會成

員之龍雲農場、飛牛牧場、童話村有機渡假農場等單位，均為本

署綠行動傳唱計畫之旅宿業者，積極於會場推廣休閒旅程外，亦

推廣綠色旅遊及環保觀念。 
 

陸、建議 

針對本次活動參與，擬具建議如次，以作為我國推動綠色生活及環

保標章業務之參據： 

一、綠色供應及消費對建構低碳永續家園有關鍵性的影響，將透過綠色

生活指引及手冊應用，加強協調相關部會提供綠色供應商誘因及整

合全民綠色消費的宣導工作，配合低碳社區政策逐步邁向低碳家園。 

二、香港民眾接受新資訊快，展覽期間多有採購環保產品意願，但香港

政府未介入環保產品的推廣，反倒讓臺灣企業生產的 MIT 的環保產

品在當地有一定的商機，將與國內企業就此議題研商，讓取得環保

標章的臺灣產品擴展行銷到香港。 

三、亞洲地區大陸、韓國及日本對於環保產品，政府與民間企業均積極

投入資源於多元化的標章或標章之認證工作，除可提供消費端辨識

及降低企業的漂綠行為外，其正面的效益是認證更多的產品或服

務，讓綠色消費漸漸成為一般消費主流，值得我國加強推動。 

四、香港為國際都市，人口數達 700 多萬人，惟大部分產品仰賴進口，

源頭製造商管控，相關環保推廣作為仍仰賴民間團體力量，故無法

提升消費者對環保議題的認知與瞭解，我國可藉由產、官、學界推

動經驗的交流協助，提升香港環保觀念並開創綠色產業之契機。 

五、香港環保標章業務由民間的環保促進會 (Green Label)推動，目前亦

有發行綠標籤推動指引(Guideline)，邀請民間企業界參與，惟該會何

惠萍總幹事表示，香港官方目前就環保標章產品、綠色採購等事務

未涉及推廣與教育，是故期望藉由臺灣推動經驗與交流，提升當局

對環保事務之動能及企業主動參與性。 

六、香港目前碳標籤、綠建材相關環保事務推廣仍於起草階段，且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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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仍未有規劃，亦可積極輔導協助環保、節能、省水、綠建材標

章以及碳標籤業者之環保產品外銷至香港，以達環保產品國際化。

另部分單位及民眾對本署推廣綠色生活表示支持及讚佩，並表示本

署可多參與香港相關活動推廣及環保事務交流，以促進環保觀念普

及與落實。 

七、香港目前針對營建工程部分訂有綠建材評分機制，惟目前仍無相關

依據標準，該評分事項由環保促進會執行，若經評分達一定基準，

則可享有建築容積率優惠措施，亦可容易達到綠建材推動之成效。

本署將進一步了解該會推動措施，以參酌納入規劃第二型環境保護

產品認可制度。 

八、目前香港所屬八所大學已組織聯合採購群體，並針對學校事務性產

品進行綠色產品聯合採購，未來安排聯合採購群體主席來臺參與國

際交流論壇，分享其執行方式及經驗，以供我國機關綠色採購政策

參酌並協請教育部考量納入學校綠色評鑑機制推動。 

九、本次活動將臺灣環保深耕的成果推廣至香港國際都市，並獲得 4,000

多位參觀民眾及媒體報導，除讓我國環境保護形象提昇外，另參與

本次展覽活動所獲得寶貴經驗，可供後續我國綠色消費及綠色採購

政策研提與推廣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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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香港樂活博覽 2012 活動參展介紹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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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2008 年全球環保標章網路組織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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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參展須知及導展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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